
制作 闫 亮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DISCLOSURE信息披露CC9988 2020 年 7 月 2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688599 证券简称：天合光能 公告编号：2020-010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一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签署重大合同的议案》，批
准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Trina� Solar� Energy� Development� Pte.� Ltd 代表公司本次交
易涉及相关项目公司作为授权签署主体）与世界领先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 TPG 集
团签署合作合同（合同签署主体为 TPG 为本次交易于 2020 年 2 月 27 日在西班牙
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Ocena� Invest� S.L.（以下简称“交易对方”）），并授权公司管理
层在审批框架内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所有具体事宜并择机签署合作合同及其他
相关法律文本。根据合同，公司将为交易对方提供光伏电站项目开发、设计、采购及
建设服务，项目总规模预计约 970MW，预估合同金额约 7 亿美元（具体金额以合同

成交金额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签署重大合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02）。

截止目前， 公司与交易对方已完成本次交易涉及相关合同及法律文本的签署
工作，实际签署合同文本内容在董事会审批及授权框架内，合同自双方签署后正式
生效。

截止本公告日，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海外光伏电站项目中已有 124.3� MW 左右
达到可开工建设状态，公司将及时跟进项目进展情况并做好后续的信息披露事宜。

特此公告。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0712 证券简称：南宁百货 公告编号：临 2020-028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原审被告）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根据判决结果，公司将转回计提的预计负债

共约 790 万元
近日，我公司收到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南宁中院”）送达的（2019）

桂 01 民终 4623 号《民事判决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上诉人（原审被告）：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南宁市标特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特步

公司”）
2017 年 10 月，标特步公司就与我公司、第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

族自治区分行合同纠纷向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8 年 12 月，我公司
收到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17）桂 0102 民初 6378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解除共管账户手续，第三人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协助原告南宁市标特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解
除该共管账户；二、被告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南宁市标特步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违约金（计算方式：以 18865436.68 元为基数，从 2014 年 5 月 15 日按

日万分之二支付至被告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协助解除共管账户之日止）；具
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12 月 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临 2018-039 号公告。

因不服一审判决，我公司向法院提起上诉，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1 月 25 日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临 2019-004 号公告。

二、本次诉讼的二审判决情况
南宁中院（2019）桂 01 民终 462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维持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7)桂 0102 民初 6378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
二、撤销南宁市兴宁区人民法院（2017)桂 0102 民初 6378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三、驳回南宁市标特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上述义务，义务人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等的影响
根据二审判决，我公司将对 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与本案相关的预计负债共约

790 万元进行转回（具体以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为准）。预计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造
成重大影响。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966 证券简称：法兰泰克 公告编号：2020-039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

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05 号）。 该批复内容如下：

一、 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33,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 期限 6
年。

二、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
及发行公告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

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股东大会的授权事项办理本次公

开发行可转债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828 证券简称：柯利达 公告编号：2020-069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二次反馈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近日，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200533 号），中国证监会依法对《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新股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
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 3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
面回复意见。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通知书的要求及时组织有关材料， 在规定的
期限内将书面回复意见报送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公司将根据中国
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3683 证券简称：晶华新材 公告编号：2020-032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苏州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江苏晶华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晶华”）近日接到苏州市生态环境局下发的《行政处
罚决定书》（苏环行罚字[2020]82 第 132 号），现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行政处罚决定书》基本情况：
2020 年 4 月 13 日， 苏州市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江苏晶华现场检查发现，江

苏晶华 2#、3# 车间部分生产线配套建设的沸石转轮 +2#RTO 装置尚未建设完成，
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三章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据《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第四章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苏州市生态环境局对公司作出罚款

人民币贰拾伍万元整的行政处罚决定。
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江苏晶华已经完成相关方面的整改并通过苏州市生态环

境局的现场检查确认。 该事件对公司及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无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有关规程进行操作和管理， 切实履行好环境保

护责任，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并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
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晶华胶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586 证券简称：金麒麟 公告编号：2020-064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东金麒麟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披露
了《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0-030），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
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

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已回购公司股份数量

为 2,428,5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203,738,700 股）的比例为 1.1920%，成交最高价
17.28 元 / 股，成交最低价 15.38 元 / 股，支付总金额 39,992,242.50 元（不含交易费
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有关规定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439 证券简称：贵州三力 公告编号：2020-021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取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注
册资本由人民币 366,582,216 元变更为 407,322,216 元。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2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关于授权公司证券事业部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的议案》，详见公司 2020 年 5 月 13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贵州三力关
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近日，公司已完成公司章程及注册资本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贵州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内容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622415091L
名称：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夏云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张海
注册资本：肆亿零柒佰叁拾贰万贰仟贰佰壹拾陆圆整
成立日期：1995 年 09 月 22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

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软胶囊剂、硬胶囊剂、
喷雾剂（含中药提取）生产、销售；中医药科技咨询服务。

特此公告。

贵州三力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500 证券简称：祥和实业 公告编号：2020-031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披露了《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

司在回购股份期间， 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
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实施回购。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天台祥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077 证券简称：和邦生物 公告编号：2020-37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
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股份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 亿元，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
币 2.18 元 / 股。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8 日披露了《和邦生物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26 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应于每
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本次回购股份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72,943,75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3%，购买的最高价为 1.41 元 / 股，最低价
为 1.31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00,071,735.04 元。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
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实施
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50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佛山睿信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80%股权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及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佛山睿信物流管理有限公司
8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间接控制的全资子公司平潭信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
持有的佛山睿信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睿信”）80%股权转让给 DC�
Foshan� Holdings� II� Limited，暂定佛山睿信 8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6,947.62
万元。 交易各方已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完成本次股权转让资产交割手续，同时公司
已收到 51%股权转让款共计人民币 14,270.12 万元，截止交割日，佛山睿信应付未
付公司欠款合计人民币 21,211.94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8 日、2
月 5 日、2 月 22 日、7 月 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

的相关公告）。
近日， 公司已收到佛山睿信偿还的欠款合计人民币 21,211.94 万元， 佛山睿信

与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已全部结清。 根据交易安排，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按截止交割日
前一工作日佛山睿信资产净值调整为人民币 27,980.64 万元，买方已支付 51%股权
转让款，剩余 49%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13,710.51 万元预计于交割日后 12 个月且满足
尾款支付其他先决条件后第 10 个工作日支付，同时将根据其他费用调整（如适用）
进行最终结算。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0578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0-38
证券代码：155058 证券简称：18 京能 01
证券代码：155452 证券简称：19 京电 01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4 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2020 年 3 月 20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北京京能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0-18 号）。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应
当于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
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已回购公司股份数量
为 31,153,3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4618%，购买的最高价为人民币 3.062
元 / 股， 购买的最低价为人民币 2.77 元 / 股， 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1,451,222.95 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本
次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
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191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2020-023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涉及诉讼收到利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结案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本金 21,600,000 元，利息 8,751,330 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2019 年 2 月公司与以下四被告：北京北湖九号商务酒店有限公司、北京北湖国

际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北京寰夏创意广告有限公司、四海博业集团有限公司因
合同纠纷，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收到北

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2019）京 03 民初 127� 号，就公司与上述四被
告因合同纠纷案做出调解。 根据调解书约定，公司已收回全部本金 21,600,000 元及
由四被告负担的一审案件受理费 100,000 元。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公告（2019-002）、（2019-012）、（2019-013）。

近日， 公司收到上述四被告支付的利息 8,751,330 元。 本次取得的利息金额影
响公司当期利润，具体影响事项及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为准。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3003 证券简称：龙宇燃油 公告编号：2020-048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期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7 日召开的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
案的议案》，并于 2020 年 2 月 8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第三
期)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09)，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

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定要求， 现将截至 2020 年 6 月末的公司第三期回购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尚未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依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 日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0-035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关于对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31 号)，具
体内容如下：

“经查，我会发现你公司开展债券交易业务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信息系统化监
控不到位，公司风控系统未设置关联交易额度风控阈值，资管业务通过手工台账审
核回购利率偏离情况；二是债券投资交易人员薪酬递延制度不符合监管要求；三是
债券交易询价活动留痕不到位。

上述情况违反了《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
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第三条、《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关
于规范债券市场参与者债券交易的通知〉》（银发〔2017〕302 号）第二条等规定，反映

出你公司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按照《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合规管理办
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你公
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内部管理，切实提升风控合规管理水平。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向我会提出
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 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公司将按照监管要求积极整改。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敬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1366 证券简称：利群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4
债券代码：113033 债券简称：利群转债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方案》，并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披露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
至上月末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0 年 6 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4,047,0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47%，购买的最高价为 6.14 元 / 股、最低价为 5.55 元 / 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 23,944,126 元（不含手续费、印花税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20,506,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2.38%，购买的最高价为 6.14 元 / 股、最低价为 5.51 元 /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119,712,000.08 元（不含手续费、印花税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公司后续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1969 证券简称：海南矿业 公告编号：2020-038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 日接到董事会秘书
魏来先生的辞职报告，魏来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魏来先
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在未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前，公司董事会指定由财务

总监颜区涛先生代为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魏来先生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

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董事会对魏来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 日


